
卡特琳娜搬家 
——捷克的合作社和廉租房 

 

办公室同事卡特琳娜，今年刚满三十岁，正准备做单身妈妈，说起来，

是她怀上小宝宝以后，下决心和男朋友分手的，“为什么呢？”我瞪着她问。

我知道他们这些年分分合合，本来以为这回终于该稳定下来了。她男朋友

是搞艺术的，卡特琳娜无法抗拒术家的魅力，可是又期待自己的丈夫是个

居家型男人，真的要作妈妈，她终于更加认清了自己，就做了了断。 

房主偏偏在这个时候需要把出租给她的公寓收回去，结果离预产期还

有三个月，她开始遍地找房子。望着我担忧的眼神，卡特琳娜笑笑，放心

吧，我乐观着呢，不会住到大街上去的。 

 

住房合作社 

隐约知道捷克人加入住房合作社分房，就随口问她，为什么不去加入

合作社，听说加入之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分到房，眼前的问题是解决不了，

但是，总归„„。她睁大眼睛，看着我这个外国人，现在还有合作社吗?  

我抄起电话，拨到朋友皮特那里。 

我知道很多欧洲国家都有合作社，捷克实行合作社制度属于早的，起

源于 1845 年，到现在有 160 多年的历史。合作社的口号是“一个人做不到

的，大家联合起来就能够做到！”到二十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涉及消费、生

产、农业、加工、购买、销售、储蓄、信用、银行、文化和住房等各个领

域。二战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共拥有 13526 个合作社，以消费和农业为主，

住房合作社属于集资建房的性质。 

皮特告诉我他父母就是加入合作社买公寓的，入社的时候缴纳了一笔



钱，可以解释为“取得会员和住房资格”的费用，然后等了很多年分到房

子，分房的标准一两句说不清楚，年龄、学历、工龄、职位很多综合条件，

分到的房子是合作社产权，不是私人产权。皮特说，有趣的是，那时候，

把小房子调成大房子，不需要付差价，从大房子换成小房子，也得不到什

么补偿。当然换房子不是自己说了算，否则，谁愿意以大换小啊。 

1989 年社会转型以后，住户可以向合作社购买产权，从而变成私人

所有。一般情况下，合作社的房子，在房地产局是整栋楼集体登记的，为

了把产权转移给住户个人，就需要先把整栋楼的集体产权分割成一户一户

的才行，销售还需要经得社员们同意。一个朋友记得早年间，家里从合作

社把房子产权卖下来，签了 20 年的转让合约，每个月支付月供，总体下来，

也就是二十多万克朗（按照当前汇率，约 6-8 万人民币），他们享受的是从

过去年代遗留下来的转型优惠。买下来以后，私人业主就可以登记在房产

所有人那一栏了。这些年，很多合作产权私有化，有些合作社的产权房卖

光了，也就解体了。 

当然还有巨大数量的合作社产权房存在，这种公寓可以进入二手房市

场买卖，比私人所有权的房子稍微便宜些，而且不对外国人和公司开放。

但是，通常花很少的钱就能够转移产权，差价并不那么明显。 

皮特告诉我，没听说有住房合作社开发新房了。 

 

廉租房要取消 

卡特琳娜和我一起打开搜房网站，看看产权为“合作社”二手公寓的

价格，市区 40、50 平方米（室内使用面积），大约 160 万到 250 万克朗，

就是 4 万到 5 万克朗每平方米（约合人民币 1.3-1.7 万），这些多数是 1970

到 90 年代盖的大板楼，对卡特琳娜来说还是贵了，她还从来没现实地想过



要申请贷款作“房奴”。 

捷克的房屋风格，随年代演变。市中心集中早年间古典建筑，市中心

外围，是早年的城市边缘，随着城市扩大，现在已经变成市区很好的地段，

多是上世纪 50、60 年代以前建造的砖结构公寓楼，在北京很多所谓“苏联

式”住宅，和这些房子的结构相似。公有制时期没有私人开发的住宅，特

别是 70 到 90 年代间，建造的多是七、八层到十来层的预制板楼，分布在

城市外围，我国从 70 年代末开始，也建了很多这样的塔楼或者板楼。现在，

人们不喜欢灰土土的“大板楼”，于是，近年新开发的楼房，不管是国家、

市政，还是房地产商，都更重视色彩和形状搭配，配套设计比过去更周到，

基本上都带有地下车库。地下室有每户人家的储藏室，这个设计习惯是一

直延续的。其中，越来越多的楼房回归砖结构，根据开发者的评估，和市

政规划要求，四层、五层的楼房很多，十多层的也有。市区中段和外围，

散落着很多平房街区，是独栋或者连体别墅，郊区以这种一栋一栋的房子

居多，楼房相对少。 

房屋结构呢，这里的人们不习惯说“二居室”、“三居室”，而是说“2+1”

“3+k”“3+1”等等，比如“2+1”的意思，就是有 2 个房间，还有一个单

独的厨房，这个厨房，可能比较小，只适合做饭用，也可能比较大，可以

放下吃饭的桌子。“3+K”就是有 3 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带厨房设施，不

同于“2+1”的厨房，这个房间大，适合兼做饭厅和客厅。说楼房公寓和独

栋平房小楼，人们都会用这个概念，外加使用面积，来说明大小和结构。 

卡特琳娜接着从网页上把产权为“其他”的公寓过滤筛选出来，这些

真是便宜，28 万，39 万，54 万„„（约合人民币 10-20 万），介绍资料里

写着每个月要支付的租金金额。 

这是购买廉租房租约，就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持有人把租约转让，



获得转让费，出钱购买租约的人获得的好处则是只相当于市场租金三、四

成的低房租，这笔投资还是挺划算的。可是廉租房政策就要取消了，现在

花几十万买个租约，明、后年就和随便在市场上租房花一样的钱，不是等

于把投资丢到窗户外面吗！又轮到我睁大眼睛，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取消

呢？ 

我一直对捷克的廉租房政策有兴趣，就请卡特琳娜帮我约了访问社会

发展部，我对她说，，“也顺便帮你咨询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取消廉价租金！” 

 

廉租房帮助底层民众，居者有其屋 

社会发展部就在布拉格市中心老城广场的一栋巴罗克式建筑，年轻的

希内克·约尔丹先生把我们带到二楼会议室。 

他介绍说，2008 年，捷克全国 1200 万居民，拥有住房 450 万套，其

中 20 万套闲置，430 万套在使用中。按照产权划分，有 250 万私人产权，

200 万套国家、市政、合作社所有。 

接下来，希内克从 1948 年讲起，那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实行计划

经济，普遍国有化，其中二战以后，由于战争中人口减少，以及战后赶走

大量原本在捷克居住的德意志人，凭空出来很多闲置的房子，更加理所当

然地变成国有资产。国有房按照计划价格出租，由“房管部门”管理，“分

房”标准和我们国家执行多年的方式方法类似。 

1950 年代开始，政府在当时的城市中心周围，建了很多公寓楼房，

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民众需求，很多家庭两代同堂甚至三代同堂，而要等

到一套住房，甚至需要十年时间。捷克著名作家康图尔多娃写于 60 年代的

小说《洪水之后》，有这样的描述“我在房管局排着队，为次序先后与人争

执不休，但怎么也弄不明白别人是怎么弄到房子的，他们根本没在房管局



露一脸，房子就搞到手了。” 

于是，1978 年到 1990 年，形成了大力兴建预制板楼的高潮。社会转

型后的二十年，国家、市政所有权的廉租房政策还继续实施，以每年 4 万

套的进度兴建新住宅，新住宅的设计也与时俱进，虽然还是预制板楼居多，

但是设计风格和配套设施就改善得多了。 

捷克在 1990 年以后，私有化进程是很快的，但是国有市政所有的廉

租房政策却走的很小心。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1948 年强行国有化的住宅，

从 1990 年代逐步返还私人，房子被共产的时候是空的，还回的时候，里面

住满了人。从逻辑上说，收回产权的房主有自由处置自己房子的权利，但

是，总归不能把里面的住户都轰出去，所以，政府就有了附加条件，私人

房主还需要延续政府的优惠租金。政府自有它的道理，特别是这些市中心

的老房子，有很多上年纪的住户，在那里都住了大半辈子，我们不能一旦

市场化，就把他们逼走，我们希望这些老人还能留在住惯的老屋。还有政

府自建的那些廉价出租的公寓楼，如果有私人公司要从政府手中购买，都

必须接受附加条件，延续优惠租金。 

廉租房的租金，全国平均1欧元每平方米每月，首都布拉格价格最高，

一套 50 平方米的公寓，月租 150 欧元，市场上租这样一套大约 300 到 400

欧元。捷克人的全国平均月工资水平 800 欧元左右，最低工资限额约合 300

欧元。希内克特意用比克朗更国际化的欧元对我说明。 

只要是本国公民都可以申请廉租房，没有收入限制，也没有附加条件。

要这么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事儿，就算是住房宽绰的富人，申请下来一套，

到市场上出租，转手就赚一、二百欧元多好。当然，规定上是每个公民都

绝对享有同等权利，执行的时候，会考虑具体情况。事实上，廉租房帮助

了很大数量的底层民众，居者有其屋。 



 

个人 PK 政府，政府告败 

可 2005 年，也就是捷克加入欧盟的第二年，就有人把捷克政府告到

欧盟的人权法庭，说政府的优惠租金违反了人权法，不公平竞争侵犯了私

人业主的权益。私人业主作投资，把房子放到市场上出租，是为了挣钱，

偏偏有政府不断兴建的廉租房比着，谁有本事和他们斗啊！还有那些被返

还产权的房主，明明是拿回了自己的房子，却必须按照别人定的租金出租，

那些本想投资，从政府手里买了廉租楼产权的商人，也必须继续政府既定

的租金，恐怕收上来的钱，连修窗户、修管道都不够用呢。政府人性化，

却侵犯了业主的人权。 

希内克说廉租房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必

须要改革。 

目前在讨论，用什么样的政策来替代廉租房。比如说，租金完全市场

化的同时，发放特别租房补贴，是比较可行的办法。发补贴的形式，可能

是补贴到无房产低收入的人头上，或者补贴到无房产而且能证明租房住的

人头上，也可能给对出租房子给这些困难无房户的个人或公司免税，或者

把租房补贴，作为租金分担直接付给出租者。同时，政府还要逐步放手，

把握有产权的房屋，转给地方市政，或者销售给私人、公司，就是说，中

央政府不再参与房屋出租，而是通过社会福利政策配合市场，来解决低收

入无房产者的居住问题。 

目前已经有 15 万套新建的政府产权房，按照行市价格出租，政府计

划 2006 年到 2012 年之间逐步完成租金市场化和租房补贴的改革。要是现

在就一下子改革，会影响到 4 万户人家，2 千户人要睡到街上去。 

我们的朋友也在担心间接受到改革的影响呢，他们小俩口和房东合住



在市中心一套很宽敞的老式公寓，有单独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房子

是房东从搂主那儿租的，租金很低，分租给他们也很便宜。可是，最近房

东说国家政策要有变化，楼主很快会涨价，他租不起就要搬走，朋友也就

没机会间接享受廉租房的好处了。 

我问社会发展部如何评价与市场化并行 20 年的“廉租房”政策，希

内克说，成功之处是帮了很多人，政府必须考虑所有的人，低收入者，没

有积蓄，支付不起买房的首付，廉租房，是现实可行的。失败之处呢，他

态度更加坚决，应该在二十年前就一步到位，用福利补贴制度，给人们更

大的自由度，给市场更大的自有度，而不是拖到现在才改。 

马后炮容易放，谁又知道当初一步到位，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接受能力，

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实施经验呢？ 

 

为“后廉租房”时代准备 

我记得卡特琳娜的事儿，就问希内克，一旦取消计划租金，近几年从

别人手里购买廉租房租约的人岂不是要受损失？不等我说完，他就斩钉截

铁地说，“那是违法的！”在二手房市场大行其道的这种租约买卖本身就是

违法行为。可是，在购房网上，人们都堂而皇之地标售租约啊，希内克耸

耸肩膀，说“是的。”，他无法否认这个事实，而且买方和卖方达成协议后，

需要到有关部门办理租约过户手续，就是说，有关部门对这样的情况也不

闻不问睁只眼闭只眼。 

卡特琳娜去房管部门咨询了，人家告诉她可以递交申请，不久就会有

一次评估，但是像她这样的情况，还不属于困难户，比如可以搬回家和父

母一起住，比她更需要住房的人多着呢，所以，不要抱什么希望。听卡特

琳娜这样讲，我问，那会不会有人凭借和评估委员的关系，或者通过贿赂，



得到廉租房呢？难说，既然存在漏洞，就难保不出状况。 

卡特琳娜还是递交了廉租房申请，就算租金改革以后，“后廉租房”

的价格肯定还是很公道的，而且，租住的期限有保障。 

同时，她在继续找房子，要赶在孩子出生之前找到落脚处。连着看了

几户，房东都不同意给她出具“居住地址证明”，这是我们外国人在捷克申

请居留签证需要的材料之一，证明我们有地方住，她是本地人，要这个干

什么？卡特琳娜告诉我，没有自有房产而租房住，有相应的租房证明，可

以申请特别的租房补贴，这和我从社会发展部那里听到有关联。 

预产期之前的一周，她终于租到一处条件不错肯出证明的公寓，搬进

新屋，静等小生命的来临。 

 


